附件1

济宁市兖州区“无废城市”制度体系建设任务清单及进度安排

	序号
	任务清单
	工作内容及目标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（一）建立协调机制

	1
	建立“无废城市”

建设工作领导小组
	成立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建立月度调度通报制度、工作例会制度、评估机制、联络员机制等工作机制。统筹解决全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重大事项，促进部门无缝对接。
	“无废城市”

领导小组
	2023年

10月

	2
	建立“无废城市”

满意度、普及率

调查评价体系
	开展“无废城市”满意度、参与度调查评价，广泛宣传“无废”理念，构建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企业主体、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格局。
	“无废城市”

领导小组
	持续开展

	3
	“无废细胞”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
	按照市级“无废细胞”创建标准和评价指标，为“无废细胞”创建提供依据。
	“无废城市”

领导小组
	2024年

6月

	（二）制定规范性文件

	4
	制定《兖州区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》
	制定兖州区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。
	区综合行政

执法局
	2023年

10月

	5
	制定《兖州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方案》
	根据全区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工作中的管理办法和工作经验，结合实际，制定《兖州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方案》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2025年

12月

	6
	制定《兖州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
	明确各类主体生活垃圾源头减量、分类收集、运输与处置的具体规定及责任。
	区综合行政
执法局
	2024年

6月

	7
	制定《兖州区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》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山东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《兖州区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》。
	区综合行政
执法局
	2024年

6月

	8
	制定《兖州区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》
	明确农业包装废弃物源头减量、回收利用、资金使用的具体规定及责任。
	区农业农村局
	2024年

6月

	9
	印发《济宁市兖州区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》
	出台《济宁市兖州区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》，明确主要任务清单及进度安排。经区委、区政府审议通过后印发实施，切实推动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。
	“无废城市”

领导小组
	2023年

10月

	（三）深化固体废物管理制度创新

	10
	建立信息

公开制度
	定期发布年度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，公开生活垃圾、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信息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持续推进

	11
	建立固体废物

统计制度
	基于固体废物现有数据基础，整合相关部门统计范围、口径和方法，以物质流分析为手段，以固废产生特征、固废综合利用技术、固废利用处置去向等作为主体数据类型，定期开展调查，对回收量、回收利用量等数据建立本地化的统计方法。
	生态环境分局

区农业农村局

区综合行政

执法局

区商务局

区卫生健康局

区统计局
	2024年

6月

	12
	落实生产者责任

延伸制度
	逐步在电器电子、废铅蓄电池、废旧农膜、农药包装物等领域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，落实生产者责任，推动资源的回收利用，避免环境污染。
	“无废城市”

领导小组
	持续推进

	13
	完善固体废物收集处置收费制度
	建立完善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计量收费政策。探索建立与分类相挂钩的生活垃圾收费制度。
	区发展改革局

区综合行政
执法局
	2025年

12月

	14
	落实固体废物

排污许可制度
	持续开展区域内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排污许可证核发，加强排污许可证后管理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持续推进


